
附件 2

关于 2023 年度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

缴费基数申报工作的有关要求

一、申报范围

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、职业年金和事业单位（机关单

位和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除外）失业保险，其中机关事

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包含内容参照附件 4《关于明确机

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函》。

二、申报方式

用黄色钥匙登录机关保系统—批量个人工资申报--选

择 2023 年度—上传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缴费基数汇总表、

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工资收入确认表及机关事业单位参

保人员缴费基数明细表。

1. 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缴费基数汇总表（系统表）

盖公章（第二步-报表管理-单位缴费工资基数汇总表 13）

2. 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工资收入确认表（系统表）

盖公章，人员签字（第二步-报表管理-单位人员工资收入确

认表 3）

3. 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缴费基数明细表（系统表）

盖公章（第二步-确认单打印-参保人员缴费工资核定表 2）




